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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简介

2023/2025年度



参加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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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居民

 学校应参阅现行的教育局通告《非本地儿童及

持有担保书的儿童在香港入学》，以确定所有

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学生均符合入读公营

学校的资格。

 就读于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小学

 从未获派中一学位



主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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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分配学位

 统一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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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约65%

约
5%

学位的百分比

重读生学位

统一派位

自行分配学位



自行分配学位阶段

5

家长

 切勿向多于两所参加派位的中学递交申请，否则其子女的

自行分配学位申请将会作废

 申请的中学不受地区限制

 应对学校有充分的认识，例如学校的办学理念、传统特

色、宗教、收生准则、班级结构及其发展和运作等；另一

方面，亦应考虑子女的特质、性格、能力及兴趣，从而作

出适当的选择



自行分配学位阶段

中学

 根据自行订定的收生准则及比重录取学生

 准则必须公平、公正、公开及合乎教育原则

 学校可设面试，但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笔

试，包括以电脑或问卷等形式去考核学生的

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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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分配学位阶段
教育局已将中一入学申请电子化。如家长已登记成为「中一派

位电子平台」用户并以「智方便+」绑定帐户，除纸本申请表外，

他们亦可透过「中一派位电子平台」递交自行分配学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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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纸本递交申请(a) 透过「中一派位电子平台」递交申请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2025

2023/ 2025 2023/ 2025 2023 / 2025 2023/ 2025

2023/ 2025 2023 / 2025 2023/ 2025 2023/ 2025

2025

14/11/2013 14/11/2013 14/11/2013

14/11/2013
14/11/2013 14/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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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家长已登记成为「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用户并以「智方便+」绑定
帐户，除纸本申请表外，他们亦可透过「中一派位电子平台」递交
自行分配学位申请

 家长以「智方便+」登入「中一派位电子平台」后，选择「现在
申请」，以进入「自行分配学位」的页面

(a) 透过「中一派位电子平台」递交申请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DD.MM.YYYY  10:00:00 DD.MM.YYYY – DD.MM.YYYYDD.MM.YYYY 10:00:00DD.MM.YYYY – DD.MM.YYYY DD.MM.YYYY  10:00:00 

即将开始 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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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拟申请中学的选校次序（即选校次序1或选校次序2）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选择／输入「申请中学名称」

 填写学校所需的联络资料，包括邮寄地址、
联络电话及电邮地址

 上载学生身份证明文件（必须上载），供申
请中学查阅

 按申请中学所需文件的类别（例如已填妥的
校本申请表、成绩表副本和证书及奖状）将
文件上载至相关的资料夹

001–湾仔区–吕祺中学



10

 确认所选的「申请中学名称」、选校次序及上载文件正确无误

 确认已阅读《申请中一自行分配学位注意事项》，并明白教育局及申请中
学的相关《个人资料收集声明》

 确认以「智方便+」进行数码签署

 以「智方便+」进行数码签署后，选择「确认及提交申请」，然后再选择
「是」以完成申请程序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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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该选校意愿的申请状况是否显示为「已提交」及查收由电子平台发出
的确认电邮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重复上述的程序以递交另一个选校次序的申请

DD.MM.YYYY 
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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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自行分配学位申请表》（样本）

(b) 以纸本递交申请

2024

2023 / 2025 2023 / 2025 20223/ 2025 2023 / 2025

2023 / 2025 2023/ 2025 2023 / 2025 2023/ 2025

2025

14/11/2013 14/11/2013 14/11/2013

14/11/2013
14/11/2013 14/11/2013

每名学生获发两份申请表（只适用于申请参加派位中
学；不适用于申请非参加派位中学）



2023 / 2025 2023 / 2025 2023 / 2025 2023 / 2025

2025

14/11/2013 14/11/2013 14/11/2013

13 在递交申请前，家长应撕下及保留印有选校次序的第四联
（家长毋须向中学申明选校次序）

 每份申请表共分为四联，各联均已预印学生的资料

 家长应根据选校意愿，在申请表的各存根上，填上申请中学名称
 递交方法：必须在申请日期内亲自递交（不接受邮寄）

吕 祺 中 学 吕 祺 中 学 吕 祺 中 学
吕 祺 中 学

教育局
存根

学校
存根

家长
存根

选校
次序



2023 / 2025 2023 / 2025 2023/ 2025

14/11/2013 14/11/2013 14/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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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应把申请表的其余三联（保持完整），连同中学所需文件（例如由申请
中学自定，并已填妥的校本申请表），亲身交往申请的中学；请向学校出示
学生的身份证明文件正本，以便申请中学作核对之用

 经核实及确定学生的资料正确无误后，中学会在申请表每一联预留的空白位
置上填上学校名称、编号和盖上校印

 学校并会即时向申请人发回申请表的「家长存根」以作确认

申请表一经递交，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选校次序

吕 祺 中 学 吕 祺 中 学 吕 祺 中 学

吕 祺 中 学

LUI KEE SECONDARY SCHOOL

吕 祺 中 学

LUI KEE SECONDARY SCHOOL

吕 祺 中 学

LUI KEE SECONDARY SCHOOL
0 0 1 0 0 1 0 0 1

吕祺

中学

吕祺

中学

吕祺

中学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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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切勿同时经电子平台和以纸本申请表为同一名子女递交重
复申请

 若家长重复递交申请（即同时以纸本申请表及透过「中一派位
电子平台」向同一所中学递交载有相同申请编号的申请），该
申请只会当作一个申请处理，所以重复申请并不会增加学生获
派该校的机会

只会当作
一个申请
处理

递交申请注意事项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2023 / 2025

14/11/2013

2023 /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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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切勿分别透过「中一派位电子平台」及以纸本申请表向两所不同的
中学递交载有相同申请编号的申请，否则其子女的自行分配学位申请将
会作废

自行分配学位
申请将会作废

递交申请注意事项

 家长请留意，无论有关申请是透过「中一派位电子平台」或以纸本申请表递
交，申请一经递交，便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选校次序

 为有效处理众多申请，「中一派位电子平台」每次登入后的使用时限
为30分钟。请在30分钟内完成申请程序。如有需要，家长可善用「储
存为草稿」的功能，在下次登入时继续编辑有关申请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2022 / 20242023 / 2025 2023/ 2025

14/11/2013



有关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通知安排

 所有参加派位中学在完成处理自行分配学位的申
请后，须于2025年3月31日透过书面及电话通知正
取学生家长其子女已获学校纳入其自行分配学位
正取学生名单

 通知安排不包括备取及落选学生

 获通知家长毋须回复有关中学是否接受学位

 如家长已登记成为「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用户，
他们亦可于同日上午10时起透过电子平台查阅自
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通知

17



（家长姓名） 先生／女士：

有关申请中一自行分配学位

谢谢 贵子弟 （学生姓名） 申请本校于 2025 年度中学学位

分配办法的自行分配学位（ 2025 年9月入读中一）。本校已完成所有自

行分配学位申请的甄选工作。现通知 阁下该生已成功申请本校的自行分

配学位，因而获纳入本校的《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名单》。请注意，此

通知并不一定等同中一派位的最终派位结果，学生最终获派的学校将于

7月 8日与统一派位结果一并公布。家长毋须回复本函。

如有疑问，可致电 （学校查询电话号码） 与本校职员

（或指定职员／教师姓名）联络。

（学校名称） 校长

（校长姓名） 谨启

年___月___日

通知书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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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通知安排

 有关安排属行政措施，现行中学学位分配办

法机制和程序并无改变

 家长毋须向参加派位中学申明选校意愿

 申请一经递交，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选校次序

 所有获派自行分配学位的学生均不会在统一派位

阶段获派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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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通知安排

 教育局会按中学提交的《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

生名单》，于4月初向每所参加派位小学发放

该小学获通知为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名单
（名单不会包括相关中学的名称及学生获一所还是两所学校甄选为正取学生）

 所有学生会如常于7月获通知中学学位分配办

法下的派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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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参加派位的直接资助计划中学
（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

 收生安排

不受时间及区域所限

按校本安排录取学生

 学生申请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数目

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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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

 如学生家长确认接受其中一所非参加派

位直资中学的学位

签署《家长承诺书》

递交《小六学生资料表》正本

22

放弃其他政府资助中一学位
（即放弃透过中学学位分配办法获分配中一学位）



有关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通知安排

 如同时获参加派位中学通知为正取学生

及获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录取，家长须

于2025年4月8日或之前，决定是否保留

该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的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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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通知安排

 如有关家长决定保留该非参加派位直资

中学的学位，则毋须回复有关参加派位

中学是否接受学位，其子女会按现行机

制最终获派该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

 有关正取学生的自行分配学位会被取消

24



有关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通知安排

 如有关家长决定放弃该非参加派位直
资中学的学位，须于2025年4月8日或
之前通知该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及
取回已签署的《家长承诺书》和《小
六学生资料表》的正本

 其子女会按现行机制最终获派参加
派位中学的自行分配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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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自行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通知安排

 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可于4月底前按学校候
补 名 单 录 取 其 他 学 生 以 填 补 空 缺

 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须于2025年4月底或以
前完成所有收生程序，将《录取的参加派位
学生名单》及已签署的《家长承诺书》副本
交回教育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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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通知为
正取学生

没有获非参加

派位直资中学录取

获非参加派位

直资中学录取

毋须作出回应

决定是否保留

非参加派位直资

中学的学位

获参加派位中学通知为正取学生的家长

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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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保留

非参加派位直

资中学的学位

收到通知后约5个工作天内

（2025年4月8日或之前）

通知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

毋须

回复有关参加

派位中学是否

接受学位

决定保留

自行分配学位

自行分配
学位
取消

取回已签署的《家长承诺
书》和《小六学生资料表》
正本

决定是否保留

非参加派位直

资中学的学位

获参加派位中学通知为正取学生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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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分配学位的配对

家长 学校 教育局

一个选择
（即选校次序1）

或
两个选择

（即选校次序1及2）

 参加派位中学
的《自行分配
学位正取／备
取学生名单》

 非参加派位直
资中学的《录
取的参加派位
学生名单》

如学生不在《录取的参加
派位学生名单》

将家长的选校次序和学
校的《自行分配学位正取
／备取学生名单》作配对

按家长的选校次序分配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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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派位阶段

 经扣除重读生及自行分配学位后，

学校余下的学位将用于统一派位：

 10%用作甲部「不受学校网限制」

（任何校网，包括学生所属校网，

最多选3所中学）

 90% 用 作 乙 部 「 按 学 校 网 」

（学生所属校网，最多选30所中学）



按地方行政的分界，全港共划分为18个学校网，以便进行统一派位乙部「按
学校网」的学位分配。原则上，学生所属的升中校网为其就读小学坐落的行
政区

学校网的划分

31



跨网派位申请
 若因特殊原因，学生有实际需要更改学校网，家长应于2025年2月底之

前连同有关证明文件，经子女就读小学向教育局申请跨网派位

 如学生获准跨网派位，便会在获批的新学校网参加统一派位乙部的学位

分配

 如家长已登记成为「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用户并以「智方便+」绑定帐

户，除纸本申请表外，他们亦可透过「中一派位电子平台」递交跨网派

位申请

32

(b) 以纸本递交申请(a) 透过「中一派位电子平台」递交申请

2023/2025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202X年X月XX日至202X年X月XX日

202X年X月XX日至202X年X月XX日

32

2023/2025



 如家长已登记成为「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用户并以「智
方便+」绑定帐户，除纸本申请表外，他们亦可透过
「中一派位电子平台」递交跨网派位申请

 家长以「智方便+」登入后，在左方选择「跨网派位申
请」，并按「现在申请」进入「申请跨网派位」页面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a) 透过「中一派位电子平台」递交申请

202X年X月XX日至202X年X月XX日

202X年X月XX日至202X年X月XX日

33



 填写申请人资料

 填写申请表及上载证明文件

 申请跨网派位的原因

 学生于升读中一时的居住地址

 申请转往的地区（统一派位）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34



 填写申请表及上载证明文件

 是否取消之前向中学提交的自行分配学位申请

（如需替子女取消之前向中学提交的自行分配学位申请，请输入／选择

自行分配学位的中学名称，勾选需取消的自行分配学位）

 上载向有关中学取消自行分配学位的信件副本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35



 核对申请资料，并以「智方便+」进行数码签署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36

 查看申请状况是否显示为「已提交」及查收由电子平台发出的确认电邮

202X年X月XX日至202X年X月XX日

202X年X月XX日至202X年X月XX日

DD:MM:YYYY 
HH:MM:SS



 填妥纸本申请表后，家长必须夹附有关证明文件的副本

 家长亦须向子女就读小学出示有关证明文件的正本，以
供学校核对

(b) 以纸本递交申请

2023/2025

37

202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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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申请注意事项

 家长切勿同时经电子平台和以纸本方式递交重复申请

 跨网派位申请如获批准，便不能作任何修改

 获教育局认可的香港居住地址证明文件包括已盖厘印的租约、征收
差饷及／或地租通知书、公屋租约／租用证及租咭、住宅固网电话
／家居宽频收费单，以及各公用事业机构，如煤气及电力公司以及
水务署发出的单据等。其他文件如银行结算单、流动电话费帐单、
法庭传票及税单将不获接纳

 香港居住地址证明文件上必须载列家长（亦即缴纳人）的姓名及地
址

 为有效处理众多申请，「中一派位电子平台」每次登入后的使用时
限为30分钟。请在30分钟内完成申请程序。如有需要，家长可善用
「储存为草稿」的功能，在下次登入时继续编辑有关申请



校网内的学校选择

39

为确保每一个学校网均有足够学位
应付统一派位的需求，各校网包括：

本区所有参加派位的中学；及

部分他区参加派位的中学＊

* 他区中学的数目及所提供的学位每年
可能会因应供求情况而有所改变



统一派位阶段
如家长已登记成为「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用户并以「智方便+」

绑定帐户，除纸本选校表格外，他们亦可透过「中一派位电子

平台」向其子女就读的小学递交统一派位申请。

(b) 以纸本递交申请(a) 透过「中一派位电子平台」递交申请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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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家长已登记成为「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用户并以「智方便+」绑定帐户，
除纸本选校表格外，他们亦可透过「中一派位电子平台」向其子女就读的
小学递交统一派位申请

(a) 透过「中一派位电子平台」递交申请

 家长以「智方便+」登入「中一派位电子平台」后，选择「现在申请」，
以进入「统一派位」的页面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DD.MM.YYYY  10:00:00 DD.MM.YYYY – DD.MM.YYYYDD.MM.YYYY 10:00:00DD.MM.YYYY – DD.MM.YYYY DD.MM.YYYY  10:00:00 

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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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家长／监护人资料

 按子女的情况，选择是否需要填写选校部分

未获通知为正取学生

已获通知为正取学生／
已获非参加派位直资
中学录取

放弃参加中一派位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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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校加进
选择内

 选择甲部 -「 不受学校网限制」的学校选择

 选择乙部 -「 按学校网」的学校选择

输入学校编号或
学校名称关键字

把学校加进
选择内

*有关中一派位电子平台的用户介面只供参考，或会因应系统发展而作出修改。

湾仔区

把选择向上或向下移动 移除选择

输入学校编号或
学校名称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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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派位选择学校表格》（样本）

 无论有否申请自行分配学位，均须在 5月初经就读小学递交已填妥的
《中一派位选择学校表格》

(b) 以纸本递交申请

 按子女的情况，剔选对应项目，选择是否需要填写选校部分

未获通知为正取学生

已获通知为正取学生／
已获非参加派位直资
中学录取

放弃参加中一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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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派位选择学校表格》（样本）

甲部－不受学校网
限制

（参阅《不受学校
网限制选校手册》，
最多选3所）

乙部－所属校网选择

（参阅所属校网的
《中学一览表》，
最多选30所）

 可以在甲部和乙部
重复选填所属学校
网的学校

 切 勿 在 同 一 部 分
重复同一学校选择

 切勿在乙部只选填
数间心仪的学校，
这样并不会增加学
生获派有关学校的
机会

(b) 以纸本递交申请



 于4月获发《中一派位选择

学校表格》及统一派位阶

段选校名单

 家长毋须选校

 只须在选校表格上剔选对

应项目、划去选校部分及填

妥联络资料后签署

获通知为正取学生的家长

46



 须于4月统一派位阶段

填写《中一派位选择

学校表格》以便其

子女参加统一派位

未获通知为正取学生的家长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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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切勿同时经电子平台和以纸本《选校表格》为同一
名子女递交重复申请

递交申请注意事项

为有效处理众多申请，「中一派位电子平台」每次登入
后的使用时限为30分钟。请在30分钟内完成申请程序。
如有需要，家长可善用「储存为草稿」的功能，在下次
登入时继续编辑有关申请



统一派位分配准则

学生派位组别*
（全港派位组别）

家长选校意愿
（最多3个）

随机编号 #

 学生派位组别*
（学校网派位组别）

 家长选校意愿
（最多30个）

 随机编号 #

49

甲部
不受学校网限制

乙部
学生所属学校网

# 随机编号：用以决定同一派位组别的学生获分配学位的次序，如某一所中学的
学位求过于供，随机编号较小的学生会先获分配学位

（每名学生在甲部和乙部使用相同的随机编号）

* 派位组别：因应中学学位分配办法下的派位程序，电脑将所有参加派位学生在
小五下学期和小六上、下学期的校内成绩标准化和调整后，平均划分为3个派
位组别，以便决定学生主要的派位次序



小学呈报学生校内成绩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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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英文、数学、常识、视觉艺术、音乐

 各科的比重如下：

科目 比重 科目 比重

中文 9 英文 9
数学 9 常识 6
视觉艺术 3 音乐 2

学校可自行决定把宗教（比重： 2）及
普通话 （比重：1 ） 纳入计算之内



校内成绩的调整机制

调整工具：中一入学前香港学科测验
（中一入学前测验）

于7月中旬在获派中学进行

对应该小学两批往届学生中一入学前
测验抽样成绩的平均分数作为应届
学生的调整分数

减低操练的诱因

51



电脑会先为每名学生编配一个随机
编号，用以决定同一派位组别学生获
分配学位的先后次序

电脑会首先处理甲部「不受学校网
限制」的学校选择；然后才处理乙部
「按学校网」的学校选择

52

统一派位
电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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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派位程序

电脑先处理全港第一派位组别学生的学校
选择

再处理全港第二派位组别学生的学校选择

最后是全港第三派位组别学生的学校选择

电脑在完成处理所有学生在甲部的学校选
择后，才会处理未获派位学生乙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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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派位程序

当学校网第一派位组别的学生均获分配
学位后

电脑再按同一程序处理学校网第二派位
组别学生的派位

最后是学校网第三派位组别学生的派位



家长选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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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

《中学概览》（2024年12月上旬派发）

教育局

《申请中一自行分配学位手册》
（ 2024年12月上旬派发）

《不受学校网限制选校手册》及《中
学一览表》
（ 2025年4月上旬派发）



2023/2025年度行事历
（2024/25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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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中旬 小学管理「中一派位电子平台」学校
帐户

2024年10月底 派发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简介单张

2024年11月中旬 家长登记「中一派位电子平台」家长
帐户

中学管理「中一派位电子平台」学校
帐户

2024年12月上旬 派发《中一自行分配学位申请表》及
相关文件

2025年1月2日至
1月16日

各参加派位中学在同一期间接受
透过「中一派位电子平台」或纸本的
中一自行分配学位申请

2025年3月或之前 个别中学进行面试甄选学生
57



2025年3月31日 参加派位中学通知自行分配学位正取
学生的家长

2025年4月上旬 参加派位小学获发《获通知为自行
分配学位正取学生的名单（小学）》

派发《中一派位选择学校表格》及
相关文件

2025年4月8日或
之前

子女已获非参加派位直资中学录取的
家长如决定放弃有关学位，须于2025
年4月8日或之前通知该非参加派位直
资中学及取回已签署的《家长承诺书》
和《小六学生资料表》的正本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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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小学领取派位结果的日期为2025年7月7日。如于领取派位结果或公布派位结果当日，或在注

册日期内，香港天文台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暴雨警告信号或政府发出「极端情况」公布，

请留意电台及电视台的公布，以获知特别的安排。如在公布派位结果当日，学校根据2022年
7月教育局通告第5/2022号《热带气旋及持续大雨幼稚园及日校适用的安排》，因天气恶劣

而决定停课，请立即通知学位分配组的联络主任。

2025年5月上旬 学校递交家长透过「中一派位
电子平台」递交及已填妥的纸
本《中一派位选择学校表格》

2025年7月8日 公布中学学位分配结果

2025年7月10日及11日 学生往获派中学注册

2025年7月15日 中一入学前香港学科测验



查询
网址

教育局（https://www.edb.gov.hk）：

主页 > 教育制度及政策 > 小学及中学教育 >
学位分配 > 中学学位分配办法

电话

一般查询 2832 7740 / 2832 7700
地址

九龙九龙塘沙褔道19号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

中心西座平台

60

https://www.edb.gov.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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